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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核列情形 

一、行政院於 103 年 8 月 21 日上午由江院長主持行政院第 3412

次會議，會中通過主計總處提報之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

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將於 8 月底前送請立法院審議，

江院長並於會中作成下列指示： 

(一)由於國內經濟展望優於預期，以及財政健全方案之政策效

益，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較上年度成長 5.4%，歲

出則僅適度擴增 2.3%，增加之經費主要用於公共建設、科技

發展、教育及社會福利等重點施政，顯現政府在兼顧財政健

全下，積極謀求經濟成長，並照顧弱勢以及文教的決心。    

(二)104 年度總預算案將於 8 月底前送請立法院審議，請各部會

首長務必深入瞭解本機關的計畫及預算，並在立法院新會期

開議後主動掌握預算案審議情形。對於立法院各黨團及立法

委員所提出的相關問題，各部會務須與本院採相同立場，並

適時加強溝通、妥為說明，期使預算案能獲得立法院的支

持。審議時如遇重大預算刪減、凍結，或窒礙難行之提案，

應在第一時間立即回報本院處理，以免影響未來預算執行成

效。 

二、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編定內容

如下： 

(一)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部分： 

１、歲入共編列 1 兆 7,993 億元，較 103 年度預算數 1 兆 7,0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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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元，增加 924億元，約增 5.4%；歲出共編列 1兆 9,597億

元，較 103年度預算數 1兆 9,162億元，增加 435億元，約

增 2.3%。以上歲入歲出相抵差短為 1,604億元，較 103年度

減少 489億元，約減 23.4%，差短數連同債務還本 660億元

（占稅課收入 5%），合共尚須融資調度財源為 2,264 億元

（占歲出 11.6%），全數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。

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之累積債務未償餘額為 5 兆 5,458 億

元，占前 3年度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數之 38.0%，較 103年度

之 38.1%，降低 0.1個百分點（詳表 1）。     

２、歲入編列數 1兆 7,993億元，按來源別分析，其中稅課收入

編列 1 兆 3,194 億元，占歲入 73.3%，較 103 年度增加 481

億元，約增 3.8%，主要係增列營業稅、關稅、證券交易稅

及所得稅等；規費收入編列 744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150

億元，約增 25.2%，主要係增列行動寬頻業務（4G）釋照收

入 150億元等；財產收入編列 1,184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

325 億元，約增 37.8%，主要係增列釋股收入 233 億元、國

防部不適用營區房地作價撥充營改基金等收支併列 133 億

元，另減列財金公司股權移轉收入 28 億元；營業盈餘及事

業收入編列 2,564億元，較103年度減少 22億元，約減0.9%，

主要係減列投資收益 18 億元、國營事業盈餘繳庫數 11 億

元，另增列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數 7億元（詳表 2）。     

３、歲出編列 1兆 9,597億元，按政事別分析，以社會福利支出

編列 4,416 億元，占 22.5%，居首位；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編

列 3,856 億元，占 19.7%，居第 2 位；國防支出編列 3,123

億元，占 15.9%，居第 3位；經濟發展支出編列 2,709億元，

占 13.8%，居第 4位。如以歲出增列 435億元分析，其中社

會褔利支出增加 179億元，主要係增列政府應負擔健保費法

定下限、中央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、漁民水利會會員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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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保險費補助等；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增加 166億元，主要

係增列國庫增撥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、私立學校學生就學

貸款利息補助及故宮南部院區籌建等經費；國防支出增加 80

億元，主要係增列軍事投資及作業維持等經費（詳表 3）。 

４、歲出預算編列內容進一步分析如下： 

(１)強化公共建設，縮短城鄉差距，104 年度公共建設計畫編

列 1,907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128億元，約增 7.2%，如

連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 1期特別預算 104年度編列數 93

億元，合共 2,000 億元，較 103 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188 億

元，約增 10.4%。 

(２)提升教育品質，整合人才培育，104 年度中央政府教育經

費編列 2,604億元，連同地方政府教育經費應分攤數 2,827

億元，合共 5,431 億元，如扣除國中小與幼稚園教職員薪

資所得課稅配套措施及業務移入經費等 110 億元，淨計

5,321 億元，占前三年度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 22.53%，

高於法定下限比率 22.5%。 

(３)加速科技創新，創造產業附加價值，104 年度科技發展計

畫編列 999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61億元，約增 6.5%，

如連同國防科技經費 30 億元及附屬單位預算編列研發支

出 201 億元，合共 1,230 億元，較 103 年度相同基礎增加

71億元，約增 6.1%。 

(４)豐富文化生活環境，提升人文國力，104 年度文化支出編

列 322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44億元，約增 15.6%，如連

同非營業特種基金編列相關支出 36億元，合共 358億元，

較 103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41億元，約增 12.9%。 

(５)完善弱勢照顧，打造公義社會，104 年度社會福利支出共

編列 4,416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179億元，約增 4.2%，

如連同非營業特種基金編列之相關支出 1,016 億元，合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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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432億元，較103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209億元，約增 4.0%。 

(６)強化社會治安，建立安心生活，104 年度治安相關經費編

列 940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6.5億元，約增 0.7%。 

(７)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前，為保障地方財源，強化夥伴關係，

104 年度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合共編列

1,742億元，較 103年度減少 100億元，如連同中央統籌分

配稅款與中央納編地方政府原應負擔之勞、健保保費及改

制直轄市土地增值稅分成增加數等 3,062 億元，則中央對

地方政府整體協助財源合共 4,804 億元，較 103 年度相同

基礎之 4,720億元，增加 84億元，約增 1.8%。 

 (二)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部分： 

１、國營事業：共編列營業總收入 3 兆 1,223 億元，營業總

支出 2 兆 9,569億元，收支互抵後，稅後淨利 1,654億元，

較 103 年度增加 198 億元，約增 13.6%，主要係中央銀

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。解繳國庫 2,048 億元，較 103 年

度減少 11億元，約減 0.5%。        

２、非營業特種基金：共編列業務總收入（含基金來源）2兆 5,928

億元，業務總支出（含基金用途）2 兆 5,471 億元，收支互

抵後，賸餘 457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225億元，約增 97.0%，

主要係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不適用營地作價撥入數增

加所致。解繳國庫 311億元，較 103年度增加 6億元，約增

2.0%。         

 


